
第六章 资源税

考点 1：纳税义务人、税目和税率

1.纳税

义务人

进口应税资源产品不征收资源税，出口应税资源产品也不免征或者退还已纳的资源税。【即进口不征，

出口不免不退。】

2.税目 能源矿产、金属矿产、非金属矿产、水气矿产、盐

3.税率 1.税率形式有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。

2.《税目税率表》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，其具体适用税率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在《税

目税率表》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，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。

考点 2：税收优惠

（一）免征资源

税

1.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、天然气。

2.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（层）气。

（二）减征资源

税

1.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、天然气，减征 20%资源税。

2.高含硫天然气、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油、天然气，减征 30%资源税。

3.稠油、高凝油减征 40%资源税。

4.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，减征 30%资源税。

5.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，资源税减征 50%。

考点 3：计税依据

（一）从价定率 1.资源税应税产品的销售额，按照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确定，

不包括增值税税款。

2.计入销售额中的相关运杂费用，凡取得增值税发票或者其他合法有效凭据的，准予

从销售额中扣除。

【说明】相关运杂费用：指应税产品从坑口或者洗选（加工）地到车站、码头或者购

买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、建设基金以及随运销产生的装卸、仓储、港杂费用。

【提示】天然气增值税税率：9%

（二）开采或生产应

税产品自用应纳资

源税的规定

1.自产资源税应税产品连续加工资源税应税产品，不缴纳资源税。

2.自产资源税应税产品连续加工非资源税应税产品，缴纳资源税。

3.自产资源税应税产品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、捐赠、偿债、赞助、集资、投资、广

告、样品、职工福利、利润分配等，缴纳资源税。

（三）准予扣减外购

应税产品的购进金

额或购进数量的规

定

1.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，或者以外购选矿产品与自产选矿产

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售的，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，直接扣减外购原

矿或者外购选矿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。

2.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的，在计算应税产品销

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，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扣减：

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（数量）

=外购原矿购进金额（数量）×（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÷本地区选矿产品适用税率）

考点 4：水资源税

（一）纳税义务

人

下列情形，不缴纳水资源税：

1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、水库中取用水的；

2.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、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；

3.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；

4.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用(排)水的；

5.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；

6.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。



（二）征税对象 地表水和地下水。

（三）税率【差

别定额税率】

1.跨省(区、市)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取用水水资源税税额，与涉及的非试点省份水资源费

征收标准不一致的，按较高一方标准执行。

2.对取用地下水从高确定税额，同一类型取用水，地下水税额要高于地表水，水资源紧缺

地区地下水税额要大幅高于地表水。

3.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要高于非超采地区，严重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要大幅高于非超

采地区。

4.在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地区取用地下水的，其税额要高于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未覆盖地

区。

5.对特种行业取用水、对超计划(定额)取用水，从高确定税额。

6.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，以及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

用水，从低确定税额。

7.对回收利用的疏干排水和地源热泵取用水，从低确定税额。

（四）税收优惠 下列情形，予以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：

1.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，免征水资源税。

2.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，免征水资源税。

3.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，军队、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，免征水资源税。

4.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，免征水资源税。

5.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，免征水资源税。

6.财政部、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情形。

（五）应纳税额

的计算

1.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，除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(不含循环式)冷却取用水以外：

应纳税额=实际取用水量×适用税额

2.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(不含循环式)冷却取用水：

应纳税额=实际发电量×适用税额


